
第 1967 期商标公告 2026年01月13日

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诸葛镇双牌村229号（自主申报）

浙江蓝昕防护用品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911265

申 请 人

阿尔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防尘口罩；非医用防护面罩；防尘面罩；防事故、防辐射、防火用
面罩；防护面具；工人用防护面罩；个人用防事故装置；电子防盗装置；眼镜；化学防护服

申请日期 2025年09月30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6年01月14日至2026年04月13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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